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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NCR—2021—0010003

济 宁 市 人 民 政 府
济政字〔2021〕10 号

济宁市人民政府
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

的意见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、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（推进办公室），市政

府各部门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

2021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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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
意 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按照中共

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

〔2016〕32 号）、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《关于加强矿山安全生产

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3 号）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

于进一步落实省属煤炭企业及所属煤矿安全监管责任的通知》

（鲁政办字〔2018〕10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

责任，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坚决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坚守安全生产红线。矿山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，

事关广大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严格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

产责任制，坚持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，

坚持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

管安全”，全面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责任。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

三年行动，持续推进矿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能源局、市应急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国资委，有关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；各矿业集团、各矿山企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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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。深入推动矿山企业主体责任落实，

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应依法履

职。鼓励企业研究制定对地下矿山（包括煤矿和非煤地下矿山，

下同）主要负责人（包括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，下同）的安

全生产考核办法，考核结果与其任免和绩效考核挂钩。地下矿山

主要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是：抓好“六严禁、三严格”九项措施的

组织实施，严禁违规爆破和动火作业，严禁违规转包井下工程，

严禁使用淘汰设备工艺，严禁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，严

禁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，严禁未经批准擅自组织生产建设，严

格安全监控设施设备管理，严格带班下井和安全教育培训，严格

执行监管监察指令；每年年初在市能源局、市应急局官网进行安

全生产公开承诺，承诺书报属地地下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备案；按

规定定期组织研究安全生产重大问题，冲击地压矿井要突出抓好

冲击地压灾害治理，形成会议纪要并抓好督促落实；支持、指导

和督导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按规定定期向

属地地下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书面报告重大风险管控和重大

灾害治理情况；严格履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煤矿产

能核定、标准化达标验收、技术改造等重要事项报属地煤矿安全

监管部门后按规定上报至相关部门。各矿业集团或上级公司严禁

向矿山企业下达或变相下达不合理的生产任务和经营指标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能源局、市应急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公安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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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国资委、山东煤监局有关监察分局，有关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；

各矿业集团、各矿山企业）

三、落实分级属地监管责任。煤矿方面，市煤矿安全监管部

门负责市辖区内省、市属煤矿集团公司及所属煤矿的安全监管工

作，指导监督有关产煤县（市、区）煤矿安全监管工作；有关产

煤县（市、区）负责辖区内县属煤矿集团公司及所属煤矿的安全

监管工作，配合做好辖区内省、市属煤矿的安全监管工作。非煤

矿山方面，市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有关县（市、

区）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，有关县（市、区）负责辖区内非煤

矿山的安全监管工作。辖区内有地下矿山的县（市、区）主要负

责人每年下井不少于 2 次，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分管负

责人每年下井不少于 4 次；辖区内只有 1 处地下矿山的，下井次

数减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能源局、市应急局，有关县市区政府、

管委会）

四、明确职能部门监管职责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查处

矿山无证开采违法违规行为；公安部门负责矿山使用民用爆炸物

品的审批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检查矿山企业遵守劳动保

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情况，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

有关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五、加强企业负责人的监督管理。安全管理混乱、事故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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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、问题长期不整改或存在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的地下矿山，属地

安全监管部门应向其有任免权的上级单位提出调整地下矿山主

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的建议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能源局、市应急

局、市国资委、有关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；各矿业集团、各矿山

企业）

六、加强安全监管基础建设。科学设置市级煤矿安全监管部

门机构和职能，充实煤矿安全监管力量，加强冲击地压灾害防治

技术力量，加大煤矿安全监管、执法检查所需装备和经费保障力

度。设立煤矿安全监管智慧平台，结合智慧城市和煤矿智能化建

设，加快煤矿安全监管、节能环保等数据共享和智慧应用。实施

科技强安，因地制宜、分类分批推动矿山智能化建设，2025 年底

前所有矿山完成智能化改造或建设任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明确

承担矿山安全监管的部门，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加强与监管职责

相匹配的监管力量，保障执法装备和经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能源

局、市应急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委编办、市财政局、市

大数据中心，有关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七、强化安全执法检查。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采取“四不两

直、明察暗访、联合执法”等方式开展执法检查，切实加大执法

检查力度，严厉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，运用安全生产“黑名单”

制度，落实联合惩戒措施，鼓励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进行举报，

落实相关奖励规定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施专家查隐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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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步跟踪执法处置并向社会曝光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牵头建立

监管监察会商机制，每月召开 1 次监管监察联席会议，研判重点

工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支持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企业建

立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服务机构，为煤矿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支

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能源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国资委、市财政局、

山东煤监局有关监察分局，有关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；各矿业集

团、各矿山企业）

八、从严从重追究事故责任。

（一）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矿山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法》对相关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，即重大责任事故罪，强令、

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，大型群众性活

动重大安全事故罪，危险物品肇事罪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，教

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，消防责任事故罪，不报、谎报安全事故

罪，失火罪，安全生产行为涉及的其他罪名。

（二）市县属煤矿发生死亡 1 人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一律建议

对分管矿长撤职；发生死亡 2 人或年度内累计死亡 2 人生产安全

事故的，一律建议对矿长撤职；年度内发生一次 3 人及以上生产

安全事故的，一律建议对煤矿上级企业董事长撤职或降级处理。

非煤地下矿山、省属煤矿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市级安全监管部

门向其有任免权的上级单位提出任免建议。

（三）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矿山，依法责令停产停业、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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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施工、停止使用相关设备、设施、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

的整改措施，对拒不执行上述决定或采取整改措施的，依据相关

法律规定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能源局、

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国资委、山东煤监局有关监察分局，有

关县市区政府、管委会；各矿业集团、各矿山企业）

本意见自 2021 年 3 月 12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3 月

11 日。2020 年 11 月 19 日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企业安

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的通知》（济政字〔2020〕73 号）自本意见

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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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2 日印发


